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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2212）

須予披露交易

出售目標公司（錳）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五日的公告（「先前公告」）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
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先前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誠如先前公告所披露，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（「最後截止日期」）之前先決條件
未獲達成，則出售協議（錳）將自動失效。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七日，賣方（錳）與買方
（錳）同意將最後截止日期延後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。

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高鵬礦業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劉婕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劉婕女士（主席）、李玉國先生、胡明龍先生、陳鋼先生、
饒大程先生及楊曉秋女士；非執行董事為楊小強先生（副主席）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
陳遜先生、張怡軍先生、劉智鵬教授太平紳士及劉書艷女士。


